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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柯亨将马克思的剥削批判重构为纯粹的规范性批判， 遗失

了关键的现实批判维度。 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蕴含对自我所有权的肯定这一

点， 并不像柯亨担心的那样会构成他的理论弱点， 因为马克思的批判不是指

向抽象的自我所有权， 而是指向自我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悖

论， 即会蜕变为 “他人占有” 和 “自我丧失”。 这一悖论产生的根源是生产

资料私有制及其导致的社会分化， 只有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力， 才

能实现真正的 “自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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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２０ 世纪末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热潮，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在研究旨趣上也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 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再像马

克思那样指向其既有的经济关系， 而是指向其道德伦理规范，① 就 “自由”
“平等” “正义” 等问题与自由主义诸学派展开辩论。 其中， “分析的马克思

主义”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的代表人物 Ｇ Ａ 柯亨对 “自由至上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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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２０２２ 年高水平项目培育课题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其

当代价值研究” （ＳＸＵ － ＳＭＳ － Ｃ － ２０２２ － ０１）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魏小萍：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动态》， 《哲学动态》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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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 罗伯特·诺奇克 （也译作诺齐克） 的持有正义理论的批判引起

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关注。 诺奇克坚持个人权利至上， 为资本家财富的正

义性进行辩护， 柯亨则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重构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 试图

从规范性原则出发说明资本家的占有为什么是不正义的。 然而， 在重构论证

的过程中， 他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与诺奇克为资本家财富的辩

护实际上基于同一个前提——— “自我所有权” （ ｓｅｌｆ⁃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这使柯亨

感到困窘， 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理论弱点， 马克思主义者要想彻底回

击自由至上主义者、 维护对剥削的批判和对平等的信念， 就必须放弃自我

所有权。
关于诺奇克、 柯亨与马克思在自我所有权问题上的观点及其相互关系，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① 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 第一

种观点认为柯亨的担心不无道理， 自我所有权确实是马克思与诺奇克共同的

理论基础， 诺奇克的持有正义理论确实对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倾向造成了威

胁， 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进一步探究社会平等的理论根基。② 这种观点被绝

大多数学者反对， 但反对的理由各不相同。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柯亨的

错误在于轻率认定自我所有权是马克思与诺奇克共同的理论基础， 其实自我

所有权反而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因为把 “自我占有” 当作一种权利来看

待是以 “自我占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一种商品为基础的。③ 持第三

种观点的学者认可马克思确实肯定了某种意义上的 “自我所有权”， 但认为

他理解的 “自我所有权” 并非诺奇克意义上的抽象法权， 而是通过具体的

历史的分析， 区分 “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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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的对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 揭示资本主义的法

权形式和占有实质之间的矛盾。① 因此， 这不但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弱点， 反

而恰恰是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力所在。 笔者认为， 第二种观点强调马克思对

剥削的批判无须借助任何自由至上主义的法权观念， 看似能够更加彻底地划

清马克思和自由至上主义者之间的界限， 却也十分脆弱， 因为它不能容许马

克思与自由至上主义者认可同样的抽象正义原则， 从而也就默认了柯亨的逻

辑———只要马克思与资本家财富的辩护者认可同一个抽象正义原则， 就无法

对剥削提出有效的批判。 但事实上， 启蒙思想家和国民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

抽象正义原则 （如人格独立、 自由平等） 都是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的， 马

克思并不反对这些原则本身。 而第三种观点看似做出让步， 却能更好地回应

柯亨的疑虑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挑战， 它能够说明， 马克思可以与资本家财富

的辩护者认可同样的抽象正义原则， 而无损于他对剥削的批判力。 本文尝试

在第三种观点的基础上做出推进， 说明马克思的批判并非指向某种原则的不

正义， 而是指向现实的不正义， 即抽象的正义原则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经

济关系中无法实现。 柯亨的理论失察也正在于他将马克思的剥削批判重构为

纯粹的规范性批判， 而遗失了其关键的现实批判维度。

一、 自由至上主义与自我所有权

诺奇克于 １９７４ 年出版的 《无政府、 国家和乌托邦》 是自由至上主义的

代表作， 他在书中提出的持有正义理论从 “占有的资格” 角度为资本家财

富的正义性做了辩护。 柯亨针对这本书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 并在 １９９５ 年

集结成 《自我所有、 自由和平等》 一书出版， 在书中， 他将诺奇克这一辩

护的理论基础概括为 “自我所有权”。②

诺奇克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权利， 他强调有些事情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

都不能对他人做的， 否则就会侵犯他人的权利； 若未经其同意， 他人不能被

牺牲或被用来达到其他目的。③ 也就是说， 一个人应该拥有自身， 是自身的

主人。 由此出发， 他提出 “持有正义”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来反对 “分配正

义”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在他看来， 首先， 在一个 “自由的社会” 里， 没

有任何人或群体可以控制所有的资源并进行集中分配， 只有不同的个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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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资源， 每个人任何新的财产都来自自愿交换和馈赠。① 其次， “分
配” 总是 “模式化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根据某种社会制度将社会财富的总量

按照道德功绩、 需要、 贡献、 努力程度等标准分配给个人， 遵循 “最终 － 状

态原则” （ｅｎｄ⁃ｓｔａｔ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只关心财富最终由谁占有， 而不关心财富从

何而来。② 要实现模式化的分配， 无论是通过对劳动所得征税还是夺走利润，
都必然将原本属于一部分人的财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 这是对他人劳动的

侵占。
与 “最终 －状态原则” 相反， 诺奇克提出的资格理论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主张不应该只考虑人们现在拥有什么， 还要考虑他们过去的行为，
因为正是这些行为形成了正当占有事物的不同 “资格” （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和

“应得” （ｄｅｓｅｒｔｓ）。③ 根据资格理论， 持有正义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 持有

的最初获得， 或对无主物的获取， 即获取的正义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第二， 持有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让， 即转让的正义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第三， 并非所有实际的持有都是依据以上两

个原则产生的， 需要采取措施对过去的不正义进行矫正。④ 诺奇克认为这三

部分构成了完整的正义链条：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持有是有资格的， 那么这

种持有就是正义的； 而如果一种持有通过合法手段产生于另一种正义的持

有， 那么它也是正义的。⑤

诺奇克声称， 资格理论不做任何对占有结果的承诺。 事实上， 每个人自

由地运用自己的能力进行获取、 自由地选择如何转让和接受转让， 将不可避

免地形成不平等的占有结果， 而按照资格理论， 这种不平等的占有是正义

的， 资本家与工人的不平等占有也是如此。 诺奇克反对马克思关于工人因为

没有生产资料而被迫受雇于资本家并受其剥削的理论， 并以理论假设的方式

举出一个反例， 说明即使以平等的模式化分配为起点， 只要允许人们自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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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 最终的占有结果就仍然是人们各自不平等的 “应

得”。① 他说， 假如同时存在生产资料公有和私有的企业， 生产资料公有的

企业可以让所有希望得到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工作， 那么就足以消灭对劳动

者的剥削。 而如果私有制企业的工资高于公有制企业， 越来越多的工人自

愿选择在私有制企业工作， 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受到剥削。 按照这一趋势，
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 一段时间后公有制企业会完全消失。 诺奇克由这一

理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 在一个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的社会里， 剥削也是不

存在的。 资本家的 “应得” 来自他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承担的风险， 以及

超过别人的精明、 创新能力和他发现的盈利机会， 而在诺奇克所在的美国

社会里， 大部分工人已经拥有了现金储备， 可以等待也可以投资， 只是因

为不愿意承担风险和缺乏能力， 才选择受雇于资本家， 因此他们的所得也

完全是 “应得” 的。②

柯亨敏锐地指出， 诺奇克为不平等占有和资本家持有正义辩护的理论基

础和核心概念是 “自我所有权”， 即 “每一个人对其自身及其能力， 具有完

全的不可分割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因此， 在没有立约的情况下， 他没有义务

向他人提供任何服务和产品”。③ 也就是说， 诺奇克认为某人占有某物的资

格就来源于自我所有权， 无论是获取 （凭借个人劳动占有无主物） 还是转

让 （自愿将自己的所有物用于交换或赠给他人）， 都有一个前提， 即人是自

己人身和能力的合法所有者。 对这一权利的表述可以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者

洛克， 他在 《政府论》 中曾说： “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 除

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 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

工作， 我们可以说， 是正当地属于他的。”④

柯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诺奇克进行了反驳。 鉴于自我所有权观

念显而易见的吸引力， 柯亨反驳诺奇克的思路首先是在接受自我所有权观念

的前提下， 说明自我所有权并不能论证不平等的占有是正当的。 沿着这一思

路柯亨做了多种尝试，⑤ 其中最有力的一种在于追问 “自我所有” 究竟能够

使人具有对哪些东西的权利。 在诺奇克看来， 人们不仅拥有自我， 而且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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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当运用自己的个人能力所能收集到的一切外部原始资源， 以及其他自

我所有者运用个人能力所能收集到并自愿转让给他们的一切外部原始资源。
这样一来， 尽管每个人对这种原始资源的拥有量可以有巨大的差距， 但只要

他们对外部资源的私人所有权 （根据资格理论） 是合法产生的， 这种差距

就是合理的。①

然而， 柯亨指出， “自我所有” 可以表明人对自身的天赋权利， 却不能

说明人对外部事物具有任何天赋权利。 每个人对自身的自主权利也并不必然

能推出他对外部自然资源的权利， 至少最初任何人对外部自然资源的权利都

不比其他人的大。② 诺奇克的持有正义论证建立在一个未加说明的假设之

上， 即世界的资源从道德和法律角度来说是无主的， 人人可以自由攫取，③

而一旦攫取成功， 资格理论就会赋予他持续占为己有的正当性。 然而， 自然

资源是人从事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 没有它， 人需要的一切都无法生产出

来。 当自我所有权与自然资源初始占有的不平等相结合， 就会造成人们对各

类物质生活资料占有的极度不平等。 对此， 柯亨认为， 保留自我所有权并不

需要同时赞成 “无主世界、 自由攫取” 的假设， 完全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

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在原初资源平等分配的基础上确立人对自然资源的私

有， 然而在 “起点平等” 的情况下， 人们不同的能力和运气仍然会导致不

平等的占有结果，④ 只要继续肯定自我所有权， 就仍不得不承认这种不平等

的占有结果是正当的。 第二种假设则是自然资源人人共有， 每个社会成员

对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具有否决权， 这样就能够保证平等的实现。 然而， 这

种自然资源的共有制 （ ｊｏｉ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使每个人的自我所有权都打了折

扣， 因为如果得不到社会的同意他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实际上他们就并不

拥有自身。⑤

因此， 柯亨最终承认， 在保留自我所有权的基础上， 驳倒自由至上主义

对不平等占有正义性的辩护是不可能的， 要维护社会主义珍视的平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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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放弃自我所有权。① 然而， 真正让柯亨感到棘手的， 是他认为站在马

克思主义反对剥削的立场上无法放弃自我所有权。 柯亨用分析哲学的方式重

构了马克思批判剥削的两个理由， 并认为其中包含着对自我所有权的不自觉

的承认。

　 　 二、 柯亨对马克思批判的重构及马克思的批判与自

我所有权的关系

按照柯亨的重构， 马克思批判剥削不正义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生

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资本家正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才能够榨取工人的

剩余价值， 而工人之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资本

家， 正是因为被剥夺了对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权， 只有依附

于资本家才能获得劳动机会。
但马克思对这一点的批判与柯亨有所不同。 柯亨质疑的是诺奇克 “无主

世界、 自由攫取” 的假设， 马克思的批判则指向 “价值的源泉”。 诺奇克以

自我所有权为基础的获取正义原则强调通过劳动来实现占有， 这种观点忽略

和贬低了自然资源的价值， 把劳动当作价值的唯一源泉。 诺奇克的获取理论

源自洛克， 洛克在 《政府论》 中就提出， “将绝大部分的价值加在土地上的

是劳动， 没有劳动它就几乎分文不值”， “自然和土地只提供本身几乎没有

价值的资料”。② 由此洛克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被柯亨称为 “价值 ／占有论

证”， 即一个使用无主的自然资源进行劳动的人因此成为这些自然资源的合

法所有者， 第二个是 “价值 ／不平等论证”， 即占有不平等是合理的， 它是

对不平等地运用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反映。③

马克思对这两个论证都进行过反驳。 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他反驳了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这一命题。 他提出， 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

价值的源泉， 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 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

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 事实上， 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 一个除了自

己的劳动力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 才会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 都不

得不给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 他只有得到他

们的允许才能劳动， 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马克思指出，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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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这种说法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 实际上掩

盖了生产资料社会分化造成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 本质上是为资

本家辩护。①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反驳了资源占有不平等是对劳动能力不平等的

反映这一观点。 他提出， 从真实的历史来看， 资本家并不是凭借个人能力才

获取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自然资源， 恰恰相反， 这种不平等的占有是通过各种

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的。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１ 卷中提到， 资本的原始积累

绝不是某种田园诗式的东西， 而是 “征服、 奴役、 劫掠、 杀戮， 总之， 暴力

起着巨大的作用”。②

那么， 是否只要解决自然资源占有不公的问题， 就不存在剥削了呢？ 柯

亨认为并非如此。 假如马克思满足于修正原始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剥削理论

就只能批判通过暴力掠夺实现原始积累的资本家， 面对 “出身干净的” 资

本家则束手无策。 马克思对这部分资本家当然也是有批判的， 因为即使对原

初外部资源的占有是平等且公正的， 资本家确实靠自己或是祖先的勤劳节俭

积累了 “第一桶金”， 通过占有这些外部资源而占有他人劳动也是不正义

的。 也就是说， 在 “起点平等” 的前提下， 人们由于才能不同而分化为劳

动力的买者和卖者， 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谋利的工具， 这也是不正义

的。 更重要的是， 资本家之所以可以依靠雇佣工人为自己劳动而盈利， 是因

为工人为他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付给工人的工资， 这也就是马克思通过剩

余价值学说揭示的： 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劳动。
因此， 柯亨认为， 马克思批判剥削不正义的第二个理由才是根本的， 即

资本家榨取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③ 然而， 这一

批判的前提是承认工人是他自己劳动时间的合法所有者， 只有他才有权决定

如何使用他的劳动时间。④ 因此， 批判资本家 “盗窃” 工人的劳动时间是非

正义的， 就包含着对工人自我所有权的承认。
柯亨把马克思批判剥削不正义的两个理由看成是一致的， 而且其中第二

个理由更为根本。 也就是说， “不平等的资源占有” 之所以不正义， 是因为

它造成了 “剩余价值榨取的不公正”，⑤ 而 “剩余价值榨取的不公正” 在于

对工人自我所有权的侵犯。 因此， 柯亨只能得出结论， 马克思对剥削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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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确实无法抛弃对自我所有权的承认。
这一点令柯亨感到苦恼。 为了 “克服” 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这一 “弱

点”， 从而能够彻底地驳倒诺奇克， 柯亨对否定自我所有权做了很多理论尝

试， 论证了否定自我所有权不等于支持奴隶制、 取消人的自主权， 也不等于

把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 等等， 但最终还是承认它很难被否定， 只能通过揭

露它的真实属性而降低它对人们的吸引力。① 然而， 这只能说明柯亨的理论

失察， 却不能说明马克思的剥削批判本身存在弱点。 从马克思对占有和剥削

的论述就能够看出， 柯亨将马克思的剥削批判重构为纯粹的规范性批判， 遗

失了其关键的现实批判维度。 马克思批判的不是原则的不正义， 而是现实的

不正义， 因此他对自我所有权这一抽象法权的肯定并不会使他的现实批判

失效。

三、 马克思的现实批判对自我所有权悖论的揭示

马克思在讨论占有和剥削问题时， 并没有反对 “人拥有自身” 这一抽

象的正义原则。 他与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真正分歧在于， 他关心的不是抽象的

法权， 而是这种抽象法权能否真正实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正在

于指出， 它规定的抽象正义原则在现实中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产生了自我所

有权悖论。
要讨论马克思是否承认某种 “自我所有权”， 首先要澄清这个 “自我

所有权” 究竟指什么。 按照柯亨的理解， 它首先是 “自我” 的一种反身关

系， 指的是每个人都拥有对自身的绝对支配权， 每个人都是自身的主人，
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人格。 这一点马克思的确是认可的， 并且把法权意义

上的独立人格视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相比于以前各种形式的进步。 在奴

隶制关系下， 劳动者属于个别的所有者， 是这一所有者的 “工作机”。 作

为劳动能力的劳动者， 是属于他人的物， 因而他不是作为主体和自己的劳

动活动发生关系的。 在农奴制关系下， 劳动者则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

素， 完全和牲畜一样， 是土地的附属品。 而在奴隶制和农奴制关系消亡之

后， 活劳动能力就属于劳动者本人， 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 劳动力的

买卖双方人格互相独立， 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平等

和自由的关系。 就单个工人而言， 他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 因而

有形式上的自由。 他的劳动能力表现为他的财产， 他作为主体支配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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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通过让渡它而保存它。①

也就是说， 作为法权的自我所有权体现在交换行为中， 交换双方都是平

等和自由的主体。 平等表现为： 双方交换的是等价物， 个人只有作为等价物

的所有者， 在等价交换行为中才能证明自己是和对方价值相等、 地位平等的

人。 自由则表现为： 尽管一个人需要对方的商品， 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

这个商品， 而是承认对方是所有者， 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

格， 从而可以自愿地转让财产。② 然而， 抽象的法权一旦遭遇现实的生产关

系就会产生悖论， 在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一特殊的交换行为中， 交换双方

抽象的平等和自由变成了现实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我们先来审视平等。 马克思提出， 简单的物物交换是等价交换， 但劳

动力与资本的交换并不是。 法律上交换双方的权利仍然平等， 但实现权利

的条件却不平等。 从表面上看， 在单次交换中， 工人和资本家都得到一个

等价物， 工人得到的是货币， 资本家得到的是使用价值： 对他人劳动的支

配权。③ 然而， 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 它创

造的价值远远大于维持自身存在必需的补偿。 工人得到的货币只够维持自

己的生存， 资本家得到的却是劳动创造的工人工资以外的全部剩余价值，
这显然不是等价交换。 马克思指出， 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
本质上是不经过交换、 不付给等价物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④

同样， 在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中， 工人也面临 “拥有自由的权利却没有

实现自由的条件” 这一情况。 就单个工人来说， 他不像奴隶那样从属于特殊

的所有者， 而是可以选择和这个资本家或是那个资本家交换， 但这只是一种

形式上的自由，⑤ 因为工人不占有劳动条件， 他为了生存总是不得不出卖自

己的劳动力， 与资本家阶级 （不管是其中的哪一个） 进行交换。 尽管用自

己的劳动力与资本家交换能够获得生存， 工人在现实处境下也认可 “交

换” 比 “不交换” 对自己更有利， 但这仍然只是一种 “别无选择的自愿”，
实质上是 “被迫” 的。 这也是马克思把雇佣劳动类比为奴隶制的原因。 他

说， 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 奴隶制是直接的强制劳动， 其强制性的力量是

统治关系， 雇佣劳动则是间接的强制劳动， 其强制性的力量是财富或者

资本。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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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 让我们再来重新审视自我所有权。 首先， 资本主

义社会的法律制度确认了交换主体的人格平等， 打破了过去各种各样的人身

依附关系。 其次， 它确认了交换主体对自身的拥有， 只有当劳动者具有对自

身劳动的所有权， 才可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 到这一步为止， 就是自由

至上主义者理解的自我所有权。 但对马克思来说， 资产阶级法权是抽象、 空

洞的， 因为现实生活的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工人和资本家虽然都在法律上

“拥有自我”， 他们实际上占有的东西却存在着天壤之别。 资本家能够占有

他人的劳动和产品， 工人却连自己的劳动和产品都无法占有。 马克思批判的

矛头并不指向资本主义法权对占有的规定， 而是指向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实际的占有情况。 因此， 他虽然在表面上认可 “自我所有” 的逻辑———每

个人都是自身的主人， 却通过对现实状况的批判， 揭示了自我所有权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悖论。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经济过程是对 “人人具有自

我所有权” 这一正义原则的根本违背。 虽然法律如此规定， 但是因为并非

人人都具有实现自我所有权的客观条件 （拥有劳动条件）， 所以就出现了

这样的悖论： 一个人正是因为拥有自我， 才能卖身为奴； 正是为了保存自

我， 才不得不出卖自我。 抽象的自我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 “自
我丧失” 的现实———人并不拥有自己创造的物， 物反而成了与人相异化的

力量。
这种 “自我丧失” 的现实突出表现为， 工人不拥有自己的劳动， 他的

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被资本家占有了。 马克思指出， 剥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

自身立足的一般性原则的违背，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国民经济学家

“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

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①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的这一批判也同样适

用于诺奇克。 一方面， 从 “获取正义” 的角度说， 以自我所有权为依据的

资本主义一般财产法虽然宣称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 资本却正是通过侵占

他人劳动 （按照自我所有权的规定也就是他人的私有财产） 的途径实现自

身的增殖。② 另一方面， 从 “转让正义” 的角度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行

为遵循以自我所有权为基础的等价交换原则， 以及基于等价交换的自由和平

等原则， 但剥削恰恰破坏了等价交换、 自由平等原则。 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

的方法分析了剩余资本的产生过程， 来说明这种 “不等价的交换” 把 “自
我所有” 变成了 “他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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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开始之前， 资本家为了能与活劳动进行 “形式上的交换”， 必须

预先占有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本身不是从资本家与活劳动的交换中产生出来

的， 而来自资本家的原始积累。 然而， 这种交换只是 “形式上的”， 因为工

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 马克思把从最初的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剩余资本称作剩余资本Ⅰ， 它已经是不经过交换而占有的他人劳动。① 剩

余资本Ⅰ产生出来以后又投入生产过程， 又在交换中实现了它的剩余价值，
并在第三次生产过程开始时再次作为新的剩余资本出现， 即剩余资本Ⅱ。 它

的前提正是剩余资本Ⅰ的存在， 也就是说， 生产剩余资本Ⅱ的过程就是用已

经无偿占有的旧价值去无偿占有一个新价值。
这样一来， 资本家对他人劳动的过去的占有， 就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

新的占有的简单条件。 换句话说， 他人的劳动以客观的、 现有价值的形式

成为资本家的财产， 使资本家能够重新无偿占有他人的活劳动。 马克思总

结道， 作为在法律上表现所有权的最初行为的等价交换， 在资本与活劳动

的交换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与活劳动能力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 本身

已经是没有支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他人劳动， 同时， 它又必须由劳动能力

附加一个剩余额来偿还。 这样， 平等交换的关系就完全不存在了， 成了纯

粹的假象。②

更重要的是， 相比于奴隶制这种公开的不正义， 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占

有是通过 “合法” （符合资产阶级法权和契约关系） 的方式， 由工人 “自
愿” 转让给资本家的， 从 “自我所有” 到 “他人占有” 之间的变化就仿佛

是客观、 自然发生的， 戴上了正义的面具。 劳动者的自我所有权本来意味着

他拥有并控制着他的劳动能力， 但因为他没有控制劳动需要的客观条件， 所

以为了获得这些条件， 他就不得不在客观上依赖于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理解

为一种制度化的、 系统性的控制模式， 劳动对资本的依赖不是劳动者对某个

资本家的人身依赖， 而是对这一客观经济制度的依赖， 即依赖于资本拥有的

生产力 （土地、 原材料和生产工具） 和资本控制的生产关系 （雇佣劳动制

度）。③ 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并不感到自己的劳动被某个特定的资本家占有，
而是感到自己仿佛被某种抽象物的力量支配， 只要遵循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

原则， 就会受到 “合法的” 剥削。 这也正是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 中揭示的 “劳动异化” 现象： 劳动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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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① 劳动不是自愿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不是劳动者的自主活动， 而是他自身的丧失。②

进一步来说， 资本主义社会 “自我丧失” 的现实还表现为， 所有人都

不拥有自身， 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 都变成了物的奴隶。 马克思提出：
“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 异化的活动的东西， 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

为外化的、 异化的状态。”③ 也就是说， 个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客观依

赖不仅适用于工人， 而且适用于资本家。④ 虽然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大量

财富， 但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规律， 这种占有并不是永恒的， 一旦他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败， 就随时可能被抛入一无所有者的队伍， 从剥削者变

成被剥削者。 因此， 为了保持自己作为资本家的优势地位， 他就不能自由地

支配自己的财富， 而是必须将之投入生产和交换中， 不断实现资本的再生产

和积累。 自由至上主义者把自由竞争、 自由地在市场上获取和转让视为人的

自由的终极发展， 但马克思认为， 这并不是人的自由， 而是作为物的资本的

自由， 本质上是对人的自由的否定， 是使人的个性完全屈从于独立的物的力

量。⑤ 也正是因此， 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 “物对人的统治”， 在物

的统治面前， 人的力量变得非常渺小， 谁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资

本家还是工人， 都不能完全拥有自我。
更进一步而言，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悖论对它

进行批判， 而是继续追问剥削为什么会发生， 在这一过程中他揭示了自我所

有权悖论产生的根源。 在以自愿的等价交换 （平等自由） 为第一原则的资

本主义社会中， 工人之所以 “自愿” 接受不等价的交换， 是因为他们不占

有生产资料， 必须依附于资本家才能获得劳动机会。 那么 “平等的自我所

有” 为什么会发展为一部分人积累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丧失生产资料， 继

而造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
柯亨指出 “自我所有权不能扩展到对自然资源的占有” 这一点是准确

的， 但他同时也注意到， 仅仅通过保证 “起点平等”， 即保证每个人最初对

自然资源的平等占有， 并不能使剥削消失。 剥削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

有制及其导致的社会分化， 而不是生产资料最初的不平等占有。 在 “起点平

等” 的前提下， 过去的国民经济学家和当代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仍然能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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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来解释贫富分化的产生， 这些个人差异可能是天赋能力上的， 如智力、
体力， 也可能是个性品质上的， 如勤劳、 节约， 再或者也可能是运气。 然

而， 在每个人平等占有自然资源的情况下， 一部分人凭借以上这些个人优

势实现了财富积累， 把这部分财富作为资本来实现对他人劳动的占有， 进

而把他人当作自己谋利的工具仍然是不正义的。 自不必说， 通过一部分人

占有他人劳动而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以私有财产继承的方式固定下来， 就

是更不正义的。 对已经身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个人来说， 自身的能力、
品质和运气实际上很难影响他占有多少财富。 一个工人即使比资本家能力

强， 也只能得到最微薄的工资， 一个资本家即使一无所长， 也可以不劳而

获。 然而，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或者诺奇克资格理论的解释， 今天工人的悲

惨处境要由数代甚至数十代以前的人的能力弱、 不勤奋或运气差来负责，
这显然是荒谬的。

不同于诺奇克抽象地讨论 “优势者” 和 “劣势者”， 马克思的出发点不

是孤立的个人， 而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地位不同的群体———阶级。① 不同个

人在能力、 品质和运气上的差异虽然存在， 却不足以造成资本家和工人占有

的物质财富如此悬殊， 更不足以造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平等的权力关

系。 马克思恰恰揭示出， 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不仰赖于自然差异、
个人努力差异、 暴力、 偶然机遇等因素， 而成为合法程序中资本运行体系的

常见现象。②

马克思非常清楚， 即使最初对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是平等的， 这种占有

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分化。 因此， 问题不在于最初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是

否平等， 而在于自然资源是否应该被私人占有。 也就是说， 马克思与自由至

上主义者的区别仍然非常鲜明地体现在是否支持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点上。
他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社会现实中不平等现象的根源， 自由至上主义者则

正是通过论证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私有财产的正义性来捍卫不平等现象的合

理性。 马克思肯定抽象的自我所有权 （每个人都拥有自身） 并不妨碍他反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因为人对自身的权利并不必然包括人对外部世界和客观

对象的权利。
按照柯亨的重构， 马克思批判剥削不正义的两个理由归根到底都无法抛

弃对自我所有权的承认。 但实际上， 对抽象自我所有权的承认并不会拉近马克

思与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距离， 更不会使马克思的批判失效， 因为这两个理由一

个呈现了自我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悖论， 另一个揭示了这一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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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产生的根源。 一方面， 马克思指出剥削的机制就在于 “无偿占有”， 工人理

应依据自我所有权而占有的、 由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 变成了资本家的财富，
抽象的 “自我所有权” 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变成了 “他人占有” 和 “自我丧

失”。 另一方面， 剥削产生的根源， 同样也是自我所有权悖论产生的根源， 在

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导致的社会分化。 一部分人将自然资源等生产资料占为

私有， 以此为基础积累而成为资本家， 把他人变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 他们垄

断了通过劳动获取财富的机会， 因此在交换领域占据着不公正的优势地位， 而

在购买劳动力时他们又获得了对劳动者的支配权， 在生产领域双方也形成一种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 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就不得不默许

“自我所有” 变成 “他人占有”。 与柯亨担忧的情况正相反， 马克思的现实批

判实际上揭示了自我所有权的悖论及其根源， 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结构性的非正义。

　 　 四、 柯亨的理论失察： 马克思对剥削的现实批判不

能被重构为纯粹的规范性批判

柯亨认为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与诺齐克为资本家财富的辩护同样以自

我所有权为前提， 这是马克思理论中的弱点。 这一逻辑存在一个更为根本

的问题， 即马克思是否可以与他的批判对象认可同一抽象的正义原则而仍

然提出有效的批判。 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马克思批

判的矛头所指并非诺奇克讨论的那种持有正义的一般原则， 而是资本主义

社会现实的不正义。 也就是说， 尽管马克思并不否认人人都享有自我所有

权， 却揭示出这一抽象法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的经济过程中根本无法实

现。 他一方面承认， 法权意义上的独立人格、 自由平等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相比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进步， 但另一方面也指出， 这种资本主义法权从

根本上说是虚假的， 一旦涉及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就会产生悖论。
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宣称每个人都享有自我所有权， 但在其中从事生产和交

换的现实的个人并不真正拥有自身， 工人的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所有

人都是资本和物的奴隶。
对马克思来说， 自我所有权不能论证持有正义的理由不仅在于柯亨理解

的 “自我所有权不能扩展到对外部自然资源的占有”， 而且在于缺乏实现条

件的自我所有权只能带来虚假的正义。 这一批判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经济关系的分析而非规范性论证得出的。 从柯亨早些年写作的 《卡尔·马克

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 一书来看， 他应该对此十分清楚， 在书中他澄

清和捍卫了 “人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一切关系的基础” 这一历史唯物主

·７０１·

孟雨桐： 持有正义与自我所有权悖论： 柯亨在重构马克思的剥削批判时的理论失察



义原则， 也对生产的不同社会形式和剥削方式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分析。①

但后来他的研究旨趣转向了政治哲学，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 历史唯物主义是

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实证理论， 虽然也并非完全与规范性哲学无

涉， 但实质上是价值中立的。② 它致力于说明经济平等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

的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但并没有说明它为什么在道德上是正确的 （ ｍｏｒａｌｌｙ
ｒｉｇｈｔ）。③ 鉴于马克思描绘的经济平等仍未到来， 柯亨认为有必要说明经济

平等对人们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 “不可避免”， 而且从规范性原则上说， 它

“更值得追求”。 出于这样的考虑， 他将马克思对剥削的批判引向纯粹的规

范性批判， 试图从超越于时代和现实经济关系的规范性原则角度来回击自由

至上主义。 然而， 当柯亨把整个讨论都限制在 “应然” 的层面时， 就遗失

了马克思现实批判的关键性意义。 马克思批判剥削为非正义， 指的是 “实质

正义” 而非 “形式正义”，④ 而 “实质正义” 本身包含着 “能否实现” 这一

现实性维度。 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原创性贡献也正是在于， 他提出脱离了具

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谈规范性原则毫无意义。 资产阶级道德学家对持有正义

的抽象原则做出了相当精密的论证， 从自我所有权到人格独立、 自由平等，
无一不符合人们的逻辑直觉和道德直觉。 马克思也不否定这些抽象原则本

身， 但他最有力的批判在于指出， 如果一种正义原则不具备实现的客观条

件， 那它就只能是正义的空话， 甚至是 “非正义的遮羞布”。
事实上， 如果从 “人是自身的主人”、 人的自主性这一意义上去理解

“自我所有”， 那么马克思不但不反对 “自我所有”， 他对剥削的批判反而恰

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规定的 “自我所有权” 并不能实现真正

的 “自我所有”， 而他提出的 “人的解放” 的目标正是建立一个真正的、 每

个人的 “自我所有” 都有实现条件的社会， 恢复人的自主性。 实现真正的

“自我所有” 不能靠抽象的法律规定， 而只能靠变革生产方式来完成， 即废

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实现 “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⑤ 这种

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如柯亨担心的， 作为一种 “外部世界的共有制”，
会侵犯自我所有权、 伤害个人的自主性呢？ 事实上， 柯亨自己已经给出了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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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回答。 首先， 对外部世界的排他性占有并不包含在自我所有权的范围

内， 因而对外部世界的 “共有” 也就不涉及对自我所有权的侵犯。 其次，
要保护和促进人的自主性， 并不总是使他对自我和客观对象的权利越大越

好， 反倒是在对个人权利有所限制时， 每个人的自主性都能得到实现。① 柯

亨已经论证过， “从对自身的权利延伸到对外部世界的权利” 这样极端广泛

的自我所有权， 与 “人人可得的世界” 这一假设相结合， 并不能实现人的

自主权， 因为它具有产生无产者的趋势， 而无产者没有自主权， 或者说， 无

产者的自主权完全是形式上的。② 与此相对， 在 “共同所有” 或 “联合占

有” 的制度下， 每个人都不能排他性地占有自然资源， 这看似是对 “自我

所有” 范围的一种限制， 却能保证每个人都不需要依附于他人就可以获得生

产资料， 从而使劳动真正成为人的自主活动， 劳动产品真正成为人自己的

产品。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经济学手稿》 中有这样一段话：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

能力自己的产品， 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 强制

的， 这是了不起的觉悟， 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 而且

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 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

产， 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 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 而不能继

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③ 这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关于持有正义的观点。
劳动者当然应该把自己的产品视为 “自我所有”， 而当他们认识到这种 “自
我所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法实现的时候， 就是变革的开始。 只有消

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使人人都能获得生产资料和劳动机会， 使 “共同

的、 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④ 劳动者才能真正成为

自身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主人。

（责任编辑：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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